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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法社会学角度，结合实际论述了日本的法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内容上讲，不是就法论法
，而是从社会角度观察法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法对社会的影响。
这里所谓“法”，并非指制定法学中的宪法、民法、刑法等法规范体系，而是指“法体系”，即在整
体社会中，为了维持法秩序而运营相应部门的一种结构。
法体系是立法、司法、法律家和法学教育等各种制度的复合体，对应于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
因此，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法规、法制度内容和法解释的论述。
 本书既可以作为大学一般性教育课程及专业课程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对法律感兴趣的一般大众的教
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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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佳平，1939年生于神户市。
196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1965—1967年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系博士课程；1970年
完成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法学博士）。
1970年东京大学法学部副教授（法社会学讲座）；1978年晋升为教授；1999年退休，任东京人学名誉
教授。
1996—1999年任日本法社会学会理事长。
1999年任放送人学专聘教授。
2004年任该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著作： 译著——D.罗伊德：《现代法学入门》（日本评论社1968年版）；卢曼：《法社会学》（
岩波书店1977年版）；伯尔兹尼克：《法与社会的变动理论》（岩波书店1981年版） 专著——《民事
纠纷的法律解决》（岩波书店1971年版）；《法社会学入门》（有斐阁1991年版）；《法社会学理论
》，（Dartmouthl998年版）；《法社会学新起点》（编著，有斐阁1998年版）；《法体系比较论》（
放送人学教育振兴会2002年版）；《法的世界》（放送大学教育振必会2004年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法与日本社会>>

书籍目录

第1章 法体系与法过程　1.1 如何理解法　　1.1.1 本书的课题　　1.1.2 作为规范群的法　　1.1.3 法的运
行　　1.1.4 法规范的实现　1.2 法体系　　1.2.1 着眼于法实现过程　　1.2.2法体系的定义　1.3 法过程
　　1.3.1 法的作用（1）　　1.3.2 法体系和法过程　1.4 法的功能　　1.4.1 法的作用（2）　　1.4.2 法
的规范性功能和经验性功能　　1.4.3 利害对立和法规范　　1.4.4 最终解决　1.5 西方近代型法体系　
　1.5.1 法体系的历史形成　　1.5.2 西方近代型法的特征　　1.5.3 西方近代型法的规范性机能　　1.5.4 
法体系的弊端及其界限　　1.5.5 法的秩序原理　1.6 本书的整体结构第2章 法文化　2.1 日本法文化论
的脉络　　2.1.1 法体系的要件　　2.1.2 日本的法文化论　　2.1.3 川岛的法意识论　　2.1.4 对川岛命题
的批判　2.2 “法文化”的语义　　2.2.1 文化　　2.2.2 法文化　　2.2.3 法意识和法观念　　2.2.4 作为
法与件的法意　2.3 日本的法文化　　2.3.1 法文化的类型论　　2.3.2 日本法的制度性特征　　2.3.3 日
本的法过程的特征　2.4 日本的法观念：　　2.4.1义理秩序原理　　2.4.2 与西方近代型法秩序原理的不
同　　2.4.3 法观念的国际比较　　2.4.4 法文化与其他与件因素的竞合　2.5 法文化的历史性　　2.5.1 
传统法观念的历史背景　　2.5.2 近代日本法文化的形成　　2.5.3 日本法文化的未来第3章 纠纷第4章 
法使用第5章 纠纷处理第6章 法律家第7章 法律服务Ⅰ第8章 法律服务Ⅱ第9章 审判制度第10章 民事审
判第11章 刑事司法和规制第12章 法与社会变动Ⅰ第13章 法与社会变动Ⅱ1文献一览索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法与日本社会>>

章节摘录

　　（1）精密司法的功过　　通过以上梗概可知，日本刑事司法体系运作方式的重要特征是：认真
细致的取证、被告人的自白、准确无误的起诉裁量、缺乏华丽的法庭辩护、较高的定罪率等。
这些又被称为“精密司法”（松尾1999：15-16）。
可以认为正是由于“精密司法”，才使刑事司法准确高效、犯罪人得以圆满回归社会、抑制犯罪的发
生、克服与社会发展相随而来的秩序维持难题、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等诸多好处。
但是，事实却与此相反，平野（1984：423）就严厉指责说：“我国的刑事审判太令人失望了。
”其批判要点可以归纳如下。
　　（2）公判手续的形式化　　在犯罪率极高的现状下，审判已经偏离了刑事诉讼法所构想的，在
检察官和辩护人的攻防下，，公开的法庭通过调查客观证据进行审理，判定有罪或者无罪的理想状态
。
实质上定罪的依据是检察官提供的详细调查结果，自白是定罪的核心证据，法官不是在法庭上通过询
问或交叉询问所产生的供述形成直接的心证，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通过阅读警察或检察官提供的
审讯结果报告——自白笔录等材料来形成心证，这就是以书面审理为中心的做法。
　　（3）纠问主义的优越性　　如果检察官根据周密细致的搜查，精选出自己认为嫌疑较大、定罪
确定性很高的案件提起公诉的话，那么，实质上就变成了“检察官司法”了。
此时需要确凿的客观证据自不必说，关于罪行和犯人的情况也需要犯罪嫌疑人的详细供述，特别要重
视以把握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调查取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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